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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親民黨黨團，有鑒於近年來假民調事件頻傳，屢屢成為特定團體操弄民意之工具，影響選舉之公正性甚深，但卻無相關規範。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僅就民調之公布，進行粗略之規範，並無法保障被公布者之權益。且根據國內外傳播學者之研究指出，大眾往往因為害怕被社會孤立，而產生「沉默螺旋」效應，故實有必要對假民調事件，進行更嚴格之規範，以保障社會大眾知的權益以及被公布者之權利。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近年來選舉民調數據，往往形成政黨或政治人物操弄棄保的工具。更甚者，亦造成選後社會嚴重對立，對選舉之公正性產生疑慮，徒耗社會成本。尤其隨著政論性節目的日益普遍，媒體多元化的發展，民意調查數據更是經常被政論節目來賓所引用，故民調數據之正確性須被更嚴謹的檢驗，以免被有心人士的利用。

二、坊間假民調數據層出不窮，卻無相關罰則、規範，造成有心人士操弄的空間，亦造成無法操控媒體之政黨、候選人處於不對等的競爭地位，影響選舉公正性甚鉅。德國政治傳播學者紐曼曾提出『沉默螺旋』理論，意指人們往往害怕自己被社會孤立，故當自己認為自己的意見是社會中的少數時，往往會選擇從眾或不表意見。對照紐曼的沉默螺旋理論，具體表現在台灣社會現狀就是能掌握媒體意見的人，不論自己意見是多數或是少數，都會儘可能的操弄媒體意見，讓社會大眾認為自己的意見是社會多數的一方，期望影響沒有立場者或害怕被孤立者，改變自己的意見。而民調數據的發布，恰巧可符合特定人士對操弄『主流意見』的需求。

三、基於權利義務對等原則，當民調數據公布時，若政黨、候選人認為自己權益受損時，自然可主張要求民調執行單位，提供調查相關完整資料，供當事人驗證之。且眾所週知，民意調查中『無反應』、『無法接觸到』之受訪者皆有一定特性，若成功樣本除以總接觸樣本比過低，表示樣本可能產生偏態，若貿然且無限制性發布，將使民意調查探測民意的功能盡失，反成操弄民意之最佳工具。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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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三條　政黨及任何人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十日前所為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民意調查資料之發布，應載明負責調查單位或主持人、辦理時間、抽樣方法、推估方式、母體、成功樣本數、失敗樣本數、總接觸樣本數、經費來源及誤差值。

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

政黨及候選人，得向民調發布單位，申請完整資料驗證之，被申請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之。
政黨指定之代表人或候選人，對於每筆資料之申請，以一次為限；但對於相同民調發布機構之資料申請，並不以一次為限。
	第五十三條　政黨及任何人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十日前所為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民意調查資料之發布，應載明負責調查單位或主持人、辦理時間、抽樣方式、母體及樣本數、經費來源及誤差值。

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
	一、民意調查數據之公布，影響民主選舉甚重。故對於民調之公布方式，需以更嚴謹方式為之，避免影響民主選舉之公正性。

二、本法目的是為有效嚇阻為特定意圖所公布之假民調，保障政黨、候選人不會因為特定意圖之假民調而影響民主選舉之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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